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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66          证券简称：*ST瑞德        公告编号：临2022-061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请破产重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2 年 9 月 9 日，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被申请

人”）收到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哈尔滨中院”）发来的（2022）

黑 01民诉前调 959号《通知书》:申请人单丽丽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已

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仍具有重整价值为由向哈尔滨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 

 申请人的申请能否被法院裁定受理，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即使哈尔滨中院正式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仍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

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022 年 9 月 7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奥瑞德有限”）收到哈尔滨中院通知书，辽阳市粉末冶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辽阳粉末”）以奥瑞德有限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

有重整价值为由，向哈尔滨中院申请对奥瑞德有限进行重整。辽阳粉末提出的

重整申请能否被哈尔滨中院受理，奥瑞德有限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 

 公司营业收入全部来源于奥瑞德有限及其下属子公司，公司主要经营性资产全

部由奥瑞德有限及其下属子公司持有，如法院正式受理对奥瑞德有限的重整申

请，公司存在失去奥瑞德有限控制权的风险。另外，若因重整失败奥瑞德有限

被宣告破产，公司将失去主要经营性资产，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跟进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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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已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截至 2022年 6 月 30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491,331,660.82 元

（未经审计），若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出现相关财务指标触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1 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被终

止上市。 

 

一、重整申请概述 

2022 年 9 月 9 日，公司收到收到哈尔滨中院发来的（2022）黑 01 民诉前调 959

号《通知书》，通知称，申请人单丽丽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已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但仍具有重整价值为由向哈尔滨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单丽丽 

身份证号码：230227******22**** 

住所：黑龙江省富裕县 

（二）申请人对公司的债权情况 

上海信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公咨询”）与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签订了《证券事务综合服务协议》并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签订了《补充协议》，

根据上述协议约定，信公咨询已经向公司提供了证券事务综合资讯服务，2022 年公司

应支付信公咨询的服务费用共计 371,000.00 元，截至 2022 年 8 月 30 日公司已支付

100,000.00元，尚有 271,000.00 元未支付。 

申请人单丽丽于 2022年 8月 30日与信公咨询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取得公司 271，

000.00元债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仍未向申请人清偿该笔债务。 

二、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如果哈尔滨中院受理了申请人

提出的对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公司将依法进入重整程序，法院将依法指定管理人，

债权人将依法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或公司依法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公司重整计划

草案并提交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公司债权人根据经过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获得

清偿。如果公司或管理人未按期提出重整计划草案，或重整计划草案不能获得法院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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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批准，或债务人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法院将裁定终止公司的重整程序，

并宣告公司破产。 

三、公司董事会对于公司被申请重整的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当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

且有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时，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

对债务人进行重整的申请。重整与破产清算不同，重整程序以挽救债务人、保留债务

人法人主体资格和恢复持续盈利能力为目标。 

申请人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是妥善化解公司目前危机与风险的一个良好契机。

如果能通过重整程序妥善化解债务风险，公司将重新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在哈尔滨

中院审查案件期间，公司董事会将依法配合对公司的重整可行性进行研究和论证。若

哈尔滨中院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将依法配合哈尔滨中院及管理人的工作，依

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在平衡保护各方合法权益的前提下，积极与各方共同论证

债务问题的解决方案，同时将积极争取有关方面的支持，最大限度保障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 

四、风险提示 

（一）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对申请人申请公司重整事项的受理文

书，申请人的申请是否被法院受理，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二）公司股票存在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公司股票因 2021年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负值，已被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4.1 条的相关规定，若哈

尔滨中院受理申请人对公司重整的申请，公司股票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三）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1、2022 年 9月 7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奥瑞德有限收到哈尔滨中院通知，辽阳粉末

以奥瑞德有限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重整价值为由，向哈尔滨

中院申请对奥瑞德有限进行重整。公司营业收入全部来源于奥瑞德有限及其下属子公

司，公司主要经营性资产全部由奥瑞德有限及其下属子公司持有，如法院正式受理对

奥瑞德有限的重整申请，公司存在失去奥瑞德有限控制权的风险。另外，若因重整失

败奥瑞德有限被宣告破产，公司将失去主要经营性资产，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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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已于 2022 年 4月 2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截至 2022

年 6月 30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491,331,660.82元（未经审计），若公

司 2022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出现相关财务指标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 9.3.11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尚未收到哈尔滨中院受理公司及奥瑞德有限重整事项

的裁定书，公司及奥瑞德有限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在现

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运营工作，保障生产经营稳定。并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鉴于重整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和网站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9月 9日 


